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深圳市

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创达”或“公司”）的持续督导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对汇创达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

具如下核查意见：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622号）同意注册，汇创达首次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5,226,666股，每股面值 1.00元，发行价格人民币

29.57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745,952,513.62元，扣除发行费用 59,398,871.82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686,553,641.80 元。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划至

公司指定账户。2020 年 11 月 16 日，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701号）确认，募集资金已到账。汇创达

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截至 2025年 11月 3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金额

（调整后）

募集资金累

计投资金额
投资进度

预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1 承诺投资项目

1.1 募集资金发行费用 — 5,939.89 5,939.89 100.00% —

1.2 导光结构件及信号

传输元器件扩建项
23,080.30 19,396.63 7,180.92 37.02% 拟延期



目

1.3 聚明电子研发中心

建设项目
3,656.05 3,644.75 3,635.20 99.74% 已结项

- 深汕汇创达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
40,679.33 22,785.51 22,785.51 100.00% 已终止[注 2]

- 深汕汇创达研发中

心建设项目
5,110.70 1,779.94 1,779.94 100.00% 已终止[注 1]

2 超募资金投向

2.1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 6,500.00 6,500.00 100.00% —

2.2
动力电池及储能电

池系统用 CCS及

FPC模组建设项目

56,543.46 16,660.93 17,797.40
[注 3] 106.82% 已结项

合计 — 76,707.66
[注 4] 65,618.86 — —

[注 1]：公司于 2023年 8月 1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于 2023年 9月 8日召开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议案》，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深汕汇创达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将该项目剩余未投入募集资金用于新项目“聚明电子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注 2]：公司于 2023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于 2024 年 1月 15 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议案》，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深汕汇创达生

产基地建设项目”，并将该项目剩余未投入募集资金（包含利息收入、理财收益扣除银行手

续费的净额等，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准）及已投入设备全部用于新项

目“导光结构件及信号传输元器件扩建项目”。

[注 3]：截至 2025年 7月 31日，实际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金额为 17,797.40 万元，因使

用的募集资金包含利息和理财收益，故累计投资金额多于承诺投资金额。

[注 4]：因变更募投项目后使用的募集资金包含利息和理财收益，故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金额多于募集资金总额。上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造成。

截至2025年11月30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元） 截止日余额（元） 存储方式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石岩

支行

751074051162 242,998,297.75 — 已经注销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元） 截止日余额（元） 存储方式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香蜜

湖支行

15775977920083 51,107,000.00 — 已经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滨河

时代支行

755917015910718 406,793,300.00 — 已经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滨河

时代支行

755939496910707 — — 已经注销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香蜜

湖支行

15020986270080 — — 已经注销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石岩

支行

774476448298 — 0.00 活期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香蜜

湖支行

15237530090955 — 0.00 活期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沙井

支行

755949333710000 — 8,809,517.28 活期

闲置募集资金现

金管理
— 120,000,000.00 定期，理财产

品等方式

合计 700,898,597.75 128,809,517.28

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一）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情况

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

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拟对部分募投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进行延期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调整前）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

期（调整后）

导光结构件及信号传输元器件扩

建项目
2025年 12月 31 日 2026年 12月 31日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公司积极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并结合实际需要，审慎规划募集资

金的使用。但前期受外部环境等因素影响，公司结合实际的经济环境、技术发展

趋势及市场需求的实时变化，灵活、适度地控制投资节奏，在配套设施的建设投



入和生产相关设备的购置投入更为谨慎，“导光结构件及信号传输元器件扩建项

目”建设比预期有所放缓，也造成了募投项目建设节奏一定程度延缓。经审慎评

估和综合考量，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质量、降低募集资金使用风险，公司董

事会决定对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预计建

设周期延长 12 个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由 2025 年 12 月 31 日调整到

2026年 12月 31日。

（三）是否存在影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

本次延长“导光结构件及信号传输元器件扩建项目”的实施期限，是综合考

虑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和内外部环境等各种因素所作出的审慎调整，不存在其他影

响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正常推进的情形。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正常，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募投项目实施的各项资源正有序落实，

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和投资规模，不会对募集资

金的整体使用计划造成实质性不利影响。

（四）预计完成的时间及分期投资计划

公司在综合考虑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状况及募投项目当前的建设进展后,经

审慎研究，决定将“导光结构件及信号传输元器件扩建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的时间由 2025年 12月 31日调整到 2026年 12月 31日。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

将主要用于募投项目的设备购置、场地装修等，并将根据实际实施进度分阶段投

入。

（五）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措施

公司将实时关注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情况，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建

设进度，优化资源配置。同时，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相关规定，规范募集资金

管理与使用，持续关注影响项目推进的各项因素,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合法有效,

保障募投项目调整后的计划推进、按期达成预期目标。

三、募投项目重新论证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超过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



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的，上市公司应当对相关募投项目

的可行性、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因此，公司对

“导光结构件及信号传输元器件扩建项目”进行了重新论证。

该项目已在前期经过充分的必要性分析和可行性论证，虽然在实际执行过程

中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但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一）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1、满足市场需求日益增长的需要

随着背光键盘技术的发展，背光键盘将会从高端机型逐渐向中低端机型普及，

而中低端机型规模庞大，背光键盘未来有着较大的拓展空间，对背光模组需求较

为可观；同时，科技创新也使电子产品具备了更多元的功能，市场对精密按键开

关防水、防尘、防油等要求不断提高。此外，随着终端产品进一步升级，防水、

防腐、高频高速等连接器需求也将进一步提升，这为相关行业提供了新一轮发展

机遇。

随着公司产品在下游其他领域的应用增多，现有及新增客户对公司产品需求

持续增加，对公司产能与工艺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司现有产能及工艺已无法满足

公司的发展需求。通过本次项目建设，公司引进先进设备与工艺，扩大产能支撑

公司业务拓展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竞争力，顺应客户对产品日益

提高的要求。

2、提高公司经营效益水平的需要

公司成立至今，已经在背光模组、精密按键开关和连接器等行业市场深耕多

年，不仅在市场内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在技术上也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导光结构件及信号传输元器件一直是公司重要营收来源。2024 年，导光结

构件及组件实现销售收入 36,689.99万元，信号传输元器件及组件实现销售收入

63,984.67万元，合计占营业收入比重为 68.32%，背光模组和精密按键开关产品

的销售规模直接影响着公司的利润。本项目的建设，旨在根据市场需求调整公司

产品结构，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竞争力，最终实现利润的增加。

3、实现公司业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导光结构件及信号传输元器件等电子元件研发、生产的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成立以来一直秉承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为客户

提供背光模组、精密按键开关、连接器等产品，并在市场上获得了较为优势的市

场地位。

随着行业的持续发展，市场竞争将日渐趋烈，公司必须在技术、生产装备、

质量控制等方面加大投入，提升整体技术水平、增强产品质量稳定性，才能在竞

争中继续保持优势。本项目的建设，既是企业建设现代化背光模组、精密按键开

关及连接器生产线，扩大生产规模和提升出货数量、促进技术进步、采用先进生

产装备、提高质量控制等方面的需要，也是满足公司业务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公司的生产工艺行业领先

目前市面上的背光模组大多采用印刷导光油墨的方式，即通过光照在油墨上

反光来达到出光的目的，这种印刷方式存在不利于环保、品质不稳定、发光点直

径大、均匀度不足、偏色差等缺点。公司采用微纳米压印技术，其原理为用微纳

米激光将发光点刻在模具上，模具通过加温热压将发光点压印在光学材料上，改

变光学材料的导光特性，从而达到导光、传光的目的。

在精密按键开关生产工艺上，公司也与国内大部分制造商不同，国内大部分

制造商仍采用传统的手工制造，而国外厂家采用单片冲切工艺。公司采用自主研

发的全自动高速冲床加工，属于卷状连片冲切工艺，具有精度高、效率高、材料

利用率高等优点，减少了人为干涉，品质有较大保障。

在连接器生产工艺上，公司采用双边缘板对板连接器结构设计，具备良好的

自动化生产及测试能力，实现了较高的产品良率并降低了人工成本，能够为本项

目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技术保障。

2、公司具有成熟的生产模式

在持续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公司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总结出了一套适合企业

自身特点的生产体系。首先，公司通过生产全流程管理实现标准化操作，有效保

证了产品较高的生产效率；其次，公司制定了严格、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全过



程考虑产品的可靠性、维修性、质量和功能保障性、安全性及环境适应性，有效

地保证了公司产品的出厂品质；最后，公司建立了现代化企业治理机制和完善的

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组织机构健全，责任明确，是公司生产过程中的有力保障。

该种成熟的生产模式可以不断复制并移植，不仅能减少新建工厂和安装生产

线的时间，降低公司的运营成本，还能在建设项目完成后快速进入生产，缩减衔

接时间，尽早开始实现收入，为本次项目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3、公司拥有大量优质客户储备

公司多年来一直服务于消费电子行业下游客户，凭借先进的技术、稳定的质

量，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的能力，在行业中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获得了较高的

市场地位，拥有国内外一流的客户群体，包括联想、华为、荣耀、小米、传音、

OPPO、VIVO、中兴、三星等国内外知名品牌。公司导光结构件及信号传输元器

件在优质客户中取得了良好的口碑和市场影响力，并借助客户渠道不断提升产业

化适应性，为公司导光结构件及信号传输元器件扩建项目奠定了坚实的客户基础。

4、本项目产品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在全球电子信息产业稳健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乃至全球的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及其他智能触控设备等终端电子市场需求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公司生产

的导光结构件及信号传输元器件作为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仍将

具有广阔的市场需求。

公司本次扩产产品大多属于定制型产品，需要根据客户需求进行开发、设计。

公司具备优秀的研发能力，能够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为本次项目提供支撑。

（三）预计收益

本次项目延期对该募投项目的预计收益未产生重大影响。

（四）重新论证的结论

经公司重新论证，本项目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虽项目进度有所延缓，

但项目实施仍具备显著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公司将继续推进实施。后续公司将密

切关注宏观环境与行业趋势变化，在确保募集资金投入安全性、有效性的前提下，



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四、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着对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结合市场环境变化、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

求，以审慎和效益最大化为原则，把控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能够更好

地维护募集资金的合理、有效使用，保证项目高质量地实施，符合公司整体战略

规划布局，且项目实施主体、投资用途等内容未发生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当前的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符

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环境变化，加强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的监督。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的使用进度、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实际经营情况

做出的审慎决定，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董事会同意公司将“导光结构件及信号传输元器件扩建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6年 12月 31日。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汇创达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

期是根据公司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审慎决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产生不利影响。汇创

达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相关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浙商证券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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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蒋舟 沈琳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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